
全国应用型人才培养工程管理办公室

[2018]5 号

关于召开全国应用型人才培养工程 2018 年度

会议暨校企合作交流会的通知

各高等院校、企事业单位、地市开发区：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《关于深化产教融合若干意见》的文件精

神，建立产教融合、校企合作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，提高教师队

伍企业实践素养，实现“社会参与教育、教育服务社会”之愿景。

我单位将于 2018 年 8 月 1 日-5 日在内蒙古--呼和浩特召开全国

应用型人才培养工程 2018 年度会议暨校企合作交流会，现将有关

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主要内容

1、产教融合之应用型人才培养；

2、表彰优秀基地和先进工作者；

3、颁发全国应用型人才培养工程专家聘书；

4、全国应用型人才培养工程开展成果及经验交流；



5、校企合作新型合作模式探讨及有关技术支持介绍；

6、校企合作示范单位参访交流；

7、部分地市、开发区对教育、校企合作、企业引进政策解读。

二、参会对象

1、全国应用型人才培养工程基地负责人及相关考务人员；

2、各高校领导、院系教学负责人、教务处、校企合作有关人员、

专业教师；

3、各企业总经理、副总、总工程师、人力资源总监、对接教育有

关人员等；

4、欲加入全国应用型人才培养工程的企业和院校。

三、收费标准

1、会议费：1280 元/人

2、食宿统一安排，费用自理

四、会议时间和地点

1、2018 年 8 月 1日报到，2-5 日会议；

2、具体报到地点、乘车路线及相关信息将于 2018 年 7 月 15 日前

另行通知。即日起报名，会务组于会议前 5日发报到通知，详告

具体事宜。

五、报名方式

请参会人员收到本通知后，填写参会回执表（见附件），并

于 7月 15日前通过传真或电子邮件发送至指定邮箱。

六、联系方式



联系人：吴艳梅 康九菊

电话：010-66083178,83121560 传真：010-66083178

邮箱: uec@uec.org.cn 网址：www.uec.org.cn

全国应用型人才培养工程管理办公室

中企国教技术培训（北京）中心

2018 年 5月 22 日

mailto:2674246626@qq.com


附件：

全国应用型人才培养工程 2018年度会议暨校企合作交流会

参会回执单

单位名称

参会

人员

信息

姓名 性别 职务 联系电话 邮箱

缴费方式 □银行转账 □现场缴费 现金/

刷卡

发票抬头：

纳税人识别号：

注：发票名目为会务费

住宿安排

入住日期： □7月 31日 □8月 1日

退房日期：_______________

房间类型： □标间 □单间 □自行安排

注：以上信息请务必填写

请于 7月 20日前将回执通过邮件或微信返回会务组。


